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44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冠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

易字第133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973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邱冠荏之科刑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邱冠荏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邱冠荏與許育榮有債務糾紛，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於民國

111年4月20日晚間10時許，在其桃園市○鎮區○○路○○○

段000號住處，徒手毆打許育榮之頭部，並拉許育榮之頭部

去撞牆，再持木劍正要對許育榮揮擊時，即遭一旁友人攔阻

而未果，致許育榮受有頭部挫傷之傷害。嗣經許育榮檢具驗

傷診斷證明書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許育榮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審理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係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

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

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

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

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原審認定被告邱冠荏（下稱被告）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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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原審判決後，被告未提起上訴，而檢

察官提起上訴，觀上訴書之記載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所陳

均係針對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21至22頁、第48頁），

故本院以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其餘原審判決

認定事實與科刑所應適用之法律，以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

分，因均未經上訴，業已確定，自不在本院之審理範圍(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立法理由參照)。是審理範圍僅限原審判決

關於被告所科之刑部分，認定事實及應適用之法律部分，自

無庸再贅為引述及判斷。　

二、前引之犯罪事實，業據原判決認定在案，非在審理範圍內，

惟為便於檢視、理解案情，乃予以臚列記載，併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刑之說明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被告徒手毆打告訴人之頭部，並拉告訴人之頭部去撞牆之行

為，均係基於傷害之單一犯意，於同一地點、密切接近之時

間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

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

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

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時證稱：

被告拿出木劍之目的，其實也是想要用木劍打伊等語（見原

審卷第102頁），可見被告於毆打告訴人之過程中，拿出木

劍之目的並非係恫嚇告訴人，而是要持之毆打告訴人，此部

分應為傷害告訴人之實害行為所吸收，不另論恐嚇危害安全

罪，是公訴意旨認為此部分行為應另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

容有未洽。

　㈢被告前因妨害公務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6年度訴

字第149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6年11月21日執行完

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然檢察官並未就被告

是否構成累犯並依法加重其刑等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參

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本院即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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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依職權調查並為相關之認定，併予敘明。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賠償

其等之損失，漠視其造成告訴人身心所受戕害，且於偵、審

中均否認犯行，犯後態度惡劣，原審對被告僅量處上開之刑

度，量刑實屬過輕，除難收矯治之效外，亦與比例原則、平

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等語。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

事項之一，其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

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

內；以及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於緘默權保障下所為之任

意供述，是否坦承犯行或為認罪之陳述。前者，基於「修複

式司法」理念，國家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

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之法益，使二者在法理上力求衡

平，從而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當然得列為有利之科刑因

素，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之審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

第1916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於本院已與告訴人許育榮以

新臺幣8,800元達成和解，並當場給付完畢，有和解筆錄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1頁），凡此涉及被告犯後態度之量刑

有利因子，原審未及審酌，即有未洽。

　⒉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雖無理由，然原審未及審酌

前開被告與告訴人和解之情形，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

告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遇事不思理性處理，動輒以暴力相向，造成告訴

人受傷非輕，自我克制及理性溝通能力均有不足，所為實不

足取；且被告於本院稱：伊真的斷片，伊直接承認犯罪，但

當時真的沒印象等語（見本院卷第52頁），然被告與告訴人

已達成和解並給付完畢，有和解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61頁），犯後態度尚可，並斟酌被告於106年間因妨害公務

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及執行完畢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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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卷可考，暨於本院時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離婚、

小孩2個、目前從事水泥工之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52

頁），暨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以

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姿妤提起公訴，檢察官賴正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柏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77條

Ⅰ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

元以下罰金。

Ⅱ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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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44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冠荏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33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9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邱冠荏之科刑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邱冠荏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邱冠荏與許育榮有債務糾紛，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於民國111年4月20日晚間10時許，在其桃園市○鎮區○○路○○○段000號住處，徒手毆打許育榮之頭部，並拉許育榮之頭部去撞牆，再持木劍正要對許育榮揮擊時，即遭一旁友人攔阻而未果，致許育榮受有頭部挫傷之傷害。嗣經許育榮檢具驗傷診斷證明書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許育榮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審理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係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原審認定被告邱冠荏（下稱被告）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原審判決後，被告未提起上訴，而檢察官提起上訴，觀上訴書之記載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所陳均係針對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21至22頁、第48頁），故本院以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其餘原審判決認定事實與科刑所應適用之法律，以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因均未經上訴，業已確定，自不在本院之審理範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立法理由參照)。是審理範圍僅限原審判決關於被告所科之刑部分，認定事實及應適用之法律部分，自無庸再贅為引述及判斷。　
二、前引之犯罪事實，業據原判決認定在案，非在審理範圍內，惟為便於檢視、理解案情，乃予以臚列記載，併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刑之說明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被告徒手毆打告訴人之頭部，並拉告訴人之頭部去撞牆之行為，均係基於傷害之單一犯意，於同一地點、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時證稱：被告拿出木劍之目的，其實也是想要用木劍打伊等語（見原審卷第102頁），可見被告於毆打告訴人之過程中，拿出木劍之目的並非係恫嚇告訴人，而是要持之毆打告訴人，此部分應為傷害告訴人之實害行為所吸收，不另論恐嚇危害安全罪，是公訴意旨認為此部分行為應另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容有未洽。
　㈢被告前因妨害公務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6年度訴字第149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6年11月21日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然檢察官並未就被告是否構成累犯並依法加重其刑等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參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本院即無庸依職權調查並為相關之認定，併予敘明。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賠償其等之損失，漠視其造成告訴人身心所受戕害，且於偵、審中均否認犯行，犯後態度惡劣，原審對被告僅量處上開之刑度，量刑實屬過輕，除難收矯治之效外，亦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等語。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以及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於緘默權保障下所為之任意供述，是否坦承犯行或為認罪之陳述。前者，基於「修複式司法」理念，國家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之法益，使二者在法理上力求衡平，從而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當然得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之審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916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於本院已與告訴人許育榮以新臺幣8,800元達成和解，並當場給付完畢，有和解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1頁），凡此涉及被告犯後態度之量刑有利因子，原審未及審酌，即有未洽。
　⒉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雖無理由，然原審未及審酌前開被告與告訴人和解之情形，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遇事不思理性處理，動輒以暴力相向，造成告訴人受傷非輕，自我克制及理性溝通能力均有不足，所為實不足取；且被告於本院稱：伊真的斷片，伊直接承認犯罪，但當時真的沒印象等語（見本院卷第52頁），然被告與告訴人已達成和解並給付完畢，有和解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1頁），犯後態度尚可，並斟酌被告於106年間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及執行完畢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暨於本院時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離婚、小孩2個、目前從事水泥工之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52頁），暨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姿妤提起公訴，檢察官賴正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柏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77條
Ⅰ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Ⅱ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44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冠荏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
易字第133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973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邱冠荏之科刑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邱冠荏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邱冠荏與許育榮有債務糾紛，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於民國11
    1年4月20日晚間10時許，在其桃園市○鎮區○○路○○○段000號
    住處，徒手毆打許育榮之頭部，並拉許育榮之頭部去撞牆，
    再持木劍正要對許育榮揮擊時，即遭一旁友人攔阻而未果，
    致許育榮受有頭部挫傷之傷害。嗣經許育榮檢具驗傷診斷證
    明書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許育榮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審理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係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
    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
    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
    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
    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原審認定被告邱冠荏（下稱被告）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原審判決後，被告未提起上訴，而檢
    察官提起上訴，觀上訴書之記載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所陳
    均係針對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21至22頁、第48頁），
    故本院以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其餘原審判決
    認定事實與科刑所應適用之法律，以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因均未經上訴，業已確定，自不在本院之審理範圍(刑事
    訴訟法第348條立法理由參照)。是審理範圍僅限原審判決關
    於被告所科之刑部分，認定事實及應適用之法律部分，自無
    庸再贅為引述及判斷。　
二、前引之犯罪事實，業據原判決認定在案，非在審理範圍內，
    惟為便於檢視、理解案情，乃予以臚列記載，併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刑之說明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被告徒手毆打告訴人之頭部，並拉告訴人之頭部去撞牆之行
    為，均係基於傷害之單一犯意，於同一地點、密切接近之時
    間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
    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
    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
    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時證稱：
    被告拿出木劍之目的，其實也是想要用木劍打伊等語（見原
    審卷第102頁），可見被告於毆打告訴人之過程中，拿出木
    劍之目的並非係恫嚇告訴人，而是要持之毆打告訴人，此部
    分應為傷害告訴人之實害行為所吸收，不另論恐嚇危害安全
    罪，是公訴意旨認為此部分行為應另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
    容有未洽。
　㈢被告前因妨害公務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6年度訴字
    第149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6年11月21日執行完畢
    ，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然檢察官並未就被告是
    否構成累犯並依法加重其刑等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參酌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本院即無庸
    依職權調查並為相關之認定，併予敘明。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賠償
    其等之損失，漠視其造成告訴人身心所受戕害，且於偵、審
    中均否認犯行，犯後態度惡劣，原審對被告僅量處上開之刑
    度，量刑實屬過輕，除難收矯治之效外，亦與比例原則、平
    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等語。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
    事項之一，其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
    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
    內；以及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於緘默權保障下所為之任
    意供述，是否坦承犯行或為認罪之陳述。前者，基於「修複
    式司法」理念，國家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
    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之法益，使二者在法理上力求衡平
    ，從而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當然得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
    ，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之審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
    916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於本院已與告訴人許育榮以新
    臺幣8,800元達成和解，並當場給付完畢，有和解筆錄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61頁），凡此涉及被告犯後態度之量刑有
    利因子，原審未及審酌，即有未洽。
　⒉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雖無理由，然原審未及審酌
    前開被告與告訴人和解之情形，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
    告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遇事不思理性處理，動輒以暴力相向，造成告訴
    人受傷非輕，自我克制及理性溝通能力均有不足，所為實不
    足取；且被告於本院稱：伊真的斷片，伊直接承認犯罪，但
    當時真的沒印象等語（見本院卷第52頁），然被告與告訴人
    已達成和解並給付完畢，有和解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61頁），犯後態度尚可，並斟酌被告於106年間因妨害公務
    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及執行完畢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考，暨於本院時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離婚、
    小孩2個、目前從事水泥工之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52
    頁），暨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以
    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姿妤提起公訴，檢察官賴正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柏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77條
Ⅰ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
  元以下罰金。
Ⅱ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44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冠荏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33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9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邱冠荏之科刑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邱冠荏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邱冠荏與許育榮有債務糾紛，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於民國111年4月20日晚間10時許，在其桃園市○鎮區○○路○○○段000號住處，徒手毆打許育榮之頭部，並拉許育榮之頭部去撞牆，再持木劍正要對許育榮揮擊時，即遭一旁友人攔阻而未果，致許育榮受有頭部挫傷之傷害。嗣經許育榮檢具驗傷診斷證明書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許育榮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審理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係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原審認定被告邱冠荏（下稱被告）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原審判決後，被告未提起上訴，而檢察官提起上訴，觀上訴書之記載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所陳均係針對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21至22頁、第48頁），故本院以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其餘原審判決認定事實與科刑所應適用之法律，以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因均未經上訴，業已確定，自不在本院之審理範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立法理由參照)。是審理範圍僅限原審判決關於被告所科之刑部分，認定事實及應適用之法律部分，自無庸再贅為引述及判斷。　
二、前引之犯罪事實，業據原判決認定在案，非在審理範圍內，惟為便於檢視、理解案情，乃予以臚列記載，併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刑之說明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被告徒手毆打告訴人之頭部，並拉告訴人之頭部去撞牆之行為，均係基於傷害之單一犯意，於同一地點、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時證稱：被告拿出木劍之目的，其實也是想要用木劍打伊等語（見原審卷第102頁），可見被告於毆打告訴人之過程中，拿出木劍之目的並非係恫嚇告訴人，而是要持之毆打告訴人，此部分應為傷害告訴人之實害行為所吸收，不另論恐嚇危害安全罪，是公訴意旨認為此部分行為應另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容有未洽。
　㈢被告前因妨害公務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6年度訴字第149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6年11月21日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然檢察官並未就被告是否構成累犯並依法加重其刑等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參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本院即無庸依職權調查並為相關之認定，併予敘明。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賠償其等之損失，漠視其造成告訴人身心所受戕害，且於偵、審中均否認犯行，犯後態度惡劣，原審對被告僅量處上開之刑度，量刑實屬過輕，除難收矯治之效外，亦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等語。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以及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於緘默權保障下所為之任意供述，是否坦承犯行或為認罪之陳述。前者，基於「修複式司法」理念，國家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之法益，使二者在法理上力求衡平，從而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當然得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之審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916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於本院已與告訴人許育榮以新臺幣8,800元達成和解，並當場給付完畢，有和解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1頁），凡此涉及被告犯後態度之量刑有利因子，原審未及審酌，即有未洽。
　⒉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雖無理由，然原審未及審酌前開被告與告訴人和解之情形，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遇事不思理性處理，動輒以暴力相向，造成告訴人受傷非輕，自我克制及理性溝通能力均有不足，所為實不足取；且被告於本院稱：伊真的斷片，伊直接承認犯罪，但當時真的沒印象等語（見本院卷第52頁），然被告與告訴人已達成和解並給付完畢，有和解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1頁），犯後態度尚可，並斟酌被告於106年間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及執行完畢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暨於本院時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離婚、小孩2個、目前從事水泥工之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52頁），暨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姿妤提起公訴，檢察官賴正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柏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77條
Ⅰ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Ⅱ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